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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「心臟病童獎學

金申請辦法」請貴校公告鼓勵心臟病學童提出申請辦理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105年8月8日兒

心(基)字第105016號函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8

月1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50092542號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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